
市场监管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1、基本信息 

1.1 标准名称 

中文 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数据字典 

英文 
Data dictionary for the business entity credit information publicity 

system 

1.2 与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一致

性程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件

名称和文件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下达

2023年度市场监管行业标

准制订计划项目的通知 

计划编号 2023MR0018 

1.4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4年  2  月--- 2026 年  2 月 

1.6 标准起草单位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用监督管

理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广西壮

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服务中心、辽宁省市场监管事务服

务中心、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河南省政务大数

据中心 

1.7 起草团队  

1.8 标准体系表内

编号 
 



1.9调整情况 无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及

要求）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与商事制度改革同步运行，开启了全新的信用监管

之路。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归集公示全量经营主

体的登记注册、年度报告、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抽查检查等信息，既增强了企业

信息透明度，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建立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牵头。信息具有权威性。记

录和更新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规和不守信行为名录等，规范和指导企业合法经营，

此外，方便企业提交信息，如许可证申请、年报上传等，并方便政府部门、公众、

媒体、商业和贸易伙伴等查询公司信息。通过查询公示系统，经营主体可以很好地

判断交易对象的信用，决定是否开展业务合作，避免商业欺诈。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是为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提供技术支撑的信息平台，

是市场监管部门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手段，是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

也是面向公众提供便捷服务的重要渠道。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挥了鼓励社会监

督、引导社会共治的作用。该系统自上线以来，已归集企业信息 54.7亿条，累计访

问量达 3000亿次，日均访问量超过了 1亿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然而，在数

字化时代，一方面，放宽市场主体准入、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市场准入便利化水平，

必然要求审批和监管部门改变过去重复索要营业执照和主体信息的旧思维、老套路，

转而通过建设公示系统，实现政企间的交流互动、部门间的联动审批、协同监管和

联合惩戒，“双告知”“双随机”等创新举措更是必须依托公示系统，才能实现信

息的推送、归集、共享和应用，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各地政府部门间信息

归集工作总体基础薄弱，发展不够平衡，距离实际需要还有很大差距，批量导入、

手工录入等传统手段在信息归集方式中占比仍然较大，信息化、自动化程度不高，

信息归集不及时、不全面、不规范和信息“孤岛”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大量企业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信息属地化、分级化散落在各个政府部门之中，信息不完整、不

准确、不关联，无法共享共用，“守信激励，失信惩戒”“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的信用约束机制普遍缺乏数据基础，急需从信息归集范畴、途径、共享、利用、协

调联动等方面升级重构公示系统。因此制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数据字典》

等信用信息化标准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抓手，不仅必需而且迫切。目前，经营

主体信用信息来源广泛，部分数据存在交叉不一致的情况，各部门针对各自的需求

对信用信息的公示要求也不尽相同，本标准通过研究经营主体各类信用信息的源头、

数据格式要求，从数据名称、类型格式、取值范围等方面建立统一的数据描述规则

——数据字典标准，解决数据描述形式和内容不一致的问题，以便于企业信用信息

在政府部门、企业、公众之间无障碍共享、共用。 



2.2 与国内外相关

标准、文献的关系 

1.国外标准情况：与经营主体信用信息直接相关的国际标准化方面，世界信用

组织（WCO）制定的全世界通用信用标准《国际信用标准体系 第一部分 ICE8000 国

际信用惩诫体系》提出了失信行为及责任归属鉴定规则。主要包括：失信行为、失

信关联行为、支恶行为、违反道德底线行为、违反社会责任底线行为的鉴定标准；

信用责任归属的鉴定标准；内部投诉、公开投诉、信用预警、内部曝光、公开曝光、

联合曝光（信用通缉令）等信用惩罚标准。但针对主体信用信息公示方面没有进一

步标准化。 

2.国内标准情况：在信用监管信息界定方面，目前已发布国家标准

GB/T39441-2020《公共信用信息分类与编码规范》和 GB/T41195-2021《公共信用信

息基础数据项规范》，可在此基础上根据监管要求，进一步细化不同市场主体的公共

信用信息征集目录，解决信用监管信息的界定和现实需求。在信用记录方面，已发

布国家标准 GB/T40478-2021《企业信用监管档案数据项规范》，同时信息征集方面

已发布国家标准 GB/T34830.1-2017《信用信息征集规范第 1 部分：总则》和

GB/T34830.2-2021《信用信息征集规范第 2部分：内容》。在分类监管方面，该部分

是信用监管的核心，确定了分类监管的原则、尺度和统一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出台

的《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5号）是

分类监管的一类措施，但涉及部门联动的协同监管，还需要进一步规范。此外，针

对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公示尽管各部门都在开展，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

对信用监管、各部门之间的信用信息的共享交换带来了障碍。因此制定《经营主体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数据字典》行业标准正是填补目前该方面标准缺失的现状，与现

行已发布的信用国家标准不存在内容的重复和交叉，是对目前信用标准体系建设的

补充和完善，从市场监管行业内综合经营主体各类信用信息，形成完整规范的数据

字典，以支撑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建设和应用。 

3.与现行各类信用法律法规的关系：《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数据字典》行

业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是有效落实和细化我国各类信用监管政策措施、法律法规的重

要举措。 

3、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1、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作为项目承担单位负责标准内容的

框架涉及、相关政策文件和数据调研，主持标准草案编写与征求意见处理工作； 

2、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督管理司负责相关政策符合性审核，对标准框架、技术内容

进行审核； 

3、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对标准编写提供技术指导并参与标准草案编写与各阶段意见处

理； 

4、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服务中心、辽宁省市场监管事务服务中心、厦门市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院、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河南省政务大数据中心等单位结合本地区经

营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际对标准草案内容进行审核，参与标准草案编制。 



3.2 起草阶段 

1. 2024 年 5月，成立标准起草组，启动标准的编写工作，推动行业标准研制。 

2.2024 年 5月-12月，开始收集、整理与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相关的标准和资料，

并与现行信息公示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对比分析。 

3. 2025 年 3 月，起草工作组基于相关标准和资料，经过多次内部讨论，初步形成

了标准草案。 

4.2025 年 4月-2025年 6月，起草工作组征求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广西市场

监管局、成都市场监管局、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等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相关单位

的意见，起草组根据反馈意见经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3.3 征求意见阶段  

3.4标准审查阶段  

4、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一）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围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设和应用需求，满足于市场监管行业领域内对经营主体

信用信息的共享应用，针对经营主体信用信息来源广泛、部分数据存在交叉不一致、各部门对信用信

息公示的范围和要求不同的情况，统一规范市场监管行业内对信用监管的要求，明确市场监管行业内

信用信息公示的范围和具体数据格式的要求，形成统一规范的数据字典。因此，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是规范了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的字典描述和模型、经营主体信用公示信用信息数据字典、经营主体

信用公告信息数据字典，包括数据字典指标项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数据类型及格式、数据字典所

使用代码等内容。其中： 

经营主体信用公示信用信息数据字典包括： 

（1）市场监管部门信用公示信息 

——设立登记信息  

——变更登记信息  

——注销登记信息  

——企业备案信息  

——多证合一公示信息  

——动产抵押登记信息  

——股权出质登记信息  



——商标注册信息 

——抽查检查信息  

—— “双随机、一公开”公示信息  

——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  

——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  

——行政许可信息  

——企业集团信息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信息  

——重点领域企业分类信息  

——告知承诺不实信息 

（2）经营主体自行公示信用信息 

——集团成员信息 

——出资信息 

——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股权变更信息 

——营业执照作废声明信息 

——执行标准自我声明信息 

——信用承诺信息 

（3）其他政府部门公示的信用信息 

——行政许可信息  

——行政处罚公示信息  

——抽查检查（双随机、一公开）信息  

——其他部门失信名单信息  

——司法协助信息 

——经营主体信用公告信息数据字典包括： 

——经营异常名录公告信息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公告信息  

——抽查检查公告信息  

——双随机、一公开公告信息  

——行政处罚公告信息  

——司法协助公告信息  

——简易注销公告信息  

——营业执照作废说明信息  

——债权人公告信息  

——联合惩戒黑名单公告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经营主体信用监管相关信用业务信息的采集、处理、交换与共享。 



5、验证情况（适用时填写） 

5.1 验证单位情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验证过程  

5.3 验证数据分析  

5.4 验证评价  

5.5 其他应说明的

情况 
 



6、附加说明（可选） 

6.1 宣贯标准的 

建议 
 

6.2 修订和废除现

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6.3 作为强制性标

准或推荐性标准的

建议 

 

6.4 其他需要说明

的情况 
 

6.5 参考文献  

联系人 闫小良 联系电话 010-88652508 电子邮箱 
yanxiaoliang@samr.g

ov.cn 

注：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章、第 2章、第 4章和第 6章。 

2.第 5章和第 6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    年    月    日 

 


